承诺书

  就本次项目合作 / 投标事宜，我方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信息主动告知承诺

在本次合作 / 投标活动正式开始前，主动、完整、真实地告知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以下全部信息，不存在任何隐瞒、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：
违纪违规记录：本单位及项目相关从业人员的违纪、违规、违法记录，包括但不限于行业主管部门处罚、信用惩戒、不良行为公示等；

事故与纠纷记录：本单位近三年内发生的各类事故及纠纷记录，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事故、质量事故、合同履约纠纷、经营异常、行政处罚等；

诉讼与仲裁记录：本单位及项目相关从业人员当前涉及或近五年内发生的全部诉讼、仲裁案件记录（含已结、未结）；

关联关系说明：本单位及项目相关从业人员与招标人相关领导、项目负责人、采购 / 招标经办人员等责任人员之间，存在的亲属关系、利害关系、持股及投资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平公正的关联关系。

若本单位不存在上述情形，将如实说明 “无相关情形”，并自愿接受各方的核查与监督。

二、声明与保证条款

本单位保证，上述主动告知的全部信息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；

本单位承诺，若后续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发生上述承诺事项的变更或新增情形，将第一时间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书面报备，绝不隐瞒；

本单位充分理解并同意，若存在隐瞒信息、虚假陈述、违反廉政承诺或其他违规行为，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有权单方取消本单位的投标 / 合作资格、解除已签订的合同，且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；同时，本单位自愿承担由此给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造成的全部损失，并接受我方依据相关规定作出的后续处理（包括但不限于纳入失信合作方名单、限制参与我方后续项目等）； 

本单位同意，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有权通过信用平台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司法机关等渠道对本单位的上述信息进行核查，本单位将予以全力配合。

        本单位承诺：□无上述相关情况；
□存在以上情况，具体为：                。

特此承诺！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 /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此承诺书盖章签字后在开标前交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，由招标人交纪检监察办公室，未交此承诺书的视为自动放弃此次投标。

